附件四 过渡性调节金的测算办法

    1、测算时，先作新老办法对比。新办法是指“中人”按国务院国发〔1997〕26号、省政府浙政〔1997〕15号文件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组成的办法；老办法是指以1997年底的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即1996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个人账户规模封定在1996、1997两年个人缴费部分的本息之和，按照省政府浙政发〔1993〕227号、省劳动厅浙劳险〔1995〕173号文规定计发，加上1998年至退休当年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累计金额后的养老保险待遇。过渡性调节金根据当年退休人员按新办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低于老办法的平均差额，综合考虑新办法计发的覆盖面、基本养老金的总体增长幅度、待遇水平平衡和过渡期长短等因素后合理确定。

过渡性调节金数额以市（地）为单位测算。各市（地）可根据当地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将过渡性调节金绝对额划分为若干档次（最多不超过三档），统一报经批准后，在市（地）本级及所属县（市）中执行。

2、测算过渡性调节金时应包括以下指标：

本市、地（含所属各县、市）统筹范围内当年退休人员数、当年退休人员按老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当年退休人员按新办法（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三项）计发的养老金平均水平、新老办法对比的平均差额。根据这些基本情况测算得出的当年过渡性调节金数额及划分档次、当年退休人员采用新办法计发养老金的比例、设置调节金后新办法待遇水平的总体增长幅度等。

3、测算过渡性调节金时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1997年底前现行老办法封顶已取消的地区，当年退休人员采用新办法计发养老金的人数要达到50%；现行老办法封顶未取消的地区，当年退休人员采用新办法计发养老金的人数要达到75%以上。

（2）过渡性调节金设置后，当地现行老办法封顶已放开的地区，新办法待遇水平增长的总体幅度不得超过老办法待遇水平的3%；对1997年底前计发养老金仍实行上限按比例控制的市县，基本养老金的总体增长幅度不得超过30%。

（3）按照新老办法平稳衔接、待遇水平基本平衡的原则，保证同类人员退休后基本养老金不低于或略高于已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

（4）基本养老金新办法对比计发的过渡期一般不超过5年。

4、过渡性调节金测算举例：

设某县1999年退休人员平均缴费年限为28年5个月，其中人均实际缴费年限为6年8个月，人均视同缴费年限为21年9个月，当地核定的工资替代指数为1.12。所在地区1993年1月起开始个人缴费，1993年至1998年的人均缴费工资见表1所列；1996年至1997年按职工缴费工资基数的4%建立个人账户；1998年1月1日起，按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11%建立个人账户。假设1997年全省社会平均工资为8154元；1998年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7.5%，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金额为26元，全省社会平均工资为8806元；1999年（退休当年）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按照上一年为7.5%，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金额为30元；个人账户按月积数法计息；人均历年个人账户储存额见表2。

表1 当年退休人员人均实际缴费工资指数

	年份
	缴费工资（元)
	全省社会平均工资（元）
	指数

	1993
	4321
	3932
	1.099

	1994
	5638
	5597
	1.007

	1995
	5975
	6619
	0.903

	1996
	7516
	7413
	1.014

	1997
	7936
	8154
	0.973

	1998
	8824
	8806
	


表2 当年退休人员人均历年个人账户储存额

	年份
	当年缴费（元）
	当年记账利率（%）
	历年个人账户储存额（元）
	

	1996
	19.9×12
	9.18 
	19.91×12×1.0459=249.76
	

	1997
	25.0×12
	7.12 
	249.76×1.0712+300×1.0356=578.22
	

	1998
	72.7×12
	7.50 
	578.22×1.075+872.4+35.44=1529.42
	

	1999
	80.9×8
	7.50 
	1529.42×1.075+647.20+34.38=2325.71
	


（1）按新办法计算的人均基本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职工退休时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20%

          =8806÷12×20%=146.77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120

              =2325.71÷120

              =19.38元

平均指数=（4.996+1.12×21.75）÷26.75=1.097

过渡性养老金=个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997年底前本人缴费年限×1.4%=职工退休时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1997年底平均指数×1997年底前本人缴费年限×1.4%

=8806÷12×1.097×26.75×1.4%

=301.48元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

          =146.77+19.38+301.48

          =467.63元

（2）按老办法计算基本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1997年底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25%

          =7413÷12×25%

          =154.44元

缴费性养老金=个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退休时本人累计缴费年限×1.4%=1997年底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1997年底平均指数×职工退休时本人累计缴费年限×1.4%

=7413÷12×1.097×28.42×1.4%

=269.63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1997年底个人账户储存额÷120

=578.22÷120

=4.82元

各项物价生活补贴：76.50元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缴费性养老金+物价补贴+个人账户养老金+1998年至测算当年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累计金额

=154.44+269.63+76.5+4.82+26+30

=561.39元

（3）过渡性调节金=老办法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新办法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

=561.39-467.63

=93.76元

    新老办法对比平均差额为93.76元，该县在确定1999年退休人员的过渡性调节金时应以93.76为基础，综合考虑新办法计发的覆盖面、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基本养老金总体增长幅度和过渡期限长短等因素后确定具体额度。

